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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劳务派遣:劳动法制建设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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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有媒体披露，目前全国劳务派遣人员总数达 6000 多万。尽管劳务派遣人员的总数难以

精确统计，但我国劳务派遣人员的数量达数千万是公认的。面对这一庞大的人群，如何保护被派

遣工的权益，规范派遣行为，促进劳务派遣行业的健康发展，是我国劳动力市场建设以及法制建

设的重要课题，也是我国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 
  利弊:效率对公平 
  从供给因素看，劳务派遣提供了一种灵活的用工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一些人愿意从事

临时性的派遣工作，有些雇员愿意将工作内容的多样性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派遣工作可以满足

这种偏好。 
  从派遣机构看，派遣公司可以为用工单位提供招聘、培训、考核、财务、解雇等专业化的人

力资源管理和服务。而且，随着与劳工有关的法律越来越复杂，派遣公司的专业性可以帮助雇主

有效降低风险和责任。通过分工，用工单位可以专注于自身的业务经营，劳务派遣公司则可以充

分利用规模和专业优势，帮助用工单位降低人力资源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 
  劳务派遣的经济合理性也得到一些国家的认可。例如，在美国，纽约州在其 2002 年通过的

一项州法中明确指出，“劳务派遣机构为该州的商业和市民提供了有价值的服务，因此，劳务派

遣机构的权利和义务应该予以明确”。阿拉巴马州 2006 年通过的《劳务派遣机构登记法》也明确

指出，“劳务派遣是阿拉巴马州新兴的产业，劳务派遣机构为雇主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会以开发

满足人事需要且效率更高的方式，并且为雇员提供了某些如果没有劳务派遣机构雇员可能无法获

得的福利”。 
  当然，劳务派遣也有其弊端。劳务派遣的典型特点是名义的用人单位与实际的用工单位相分

离，雇员与劳务派遣机构订立合同，却在实际用工单位工作。由于存在两个“雇主”，雇主的责

任不易分清，同时，被派遣工被临时派遣到不同的用工单位，缺乏职业归属感，不利于与雇主建

立长期稳定的劳动关系。而且，由于法律上的雇主不同，被派遣工与实际用工单位其他雇员在工

资、福利等方面往往存在差异，容易造成就业上的不平等待遇。 
  可见，由于劳务派遣利弊并存，一方面应允许其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应对其加以规范，克

服其存在的弊端，特别是应注重保护被派遣工的权利。 
  问题:使用泛滥 待遇不平等 
  《劳动合同法》首次在法律中对劳务派遣作了专节的规定，明确了劳务派遣单位的设立条件、

劳务派遣的范围以及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之间的义务和责任。但是，在实践中，劳务派遣还存在

一些问题。一是劳务派遣的使用泛滥。根据《劳动合同法》，劳务派遣一般在临时性、辅助性或

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但目前许多用人单位在许多常规性岗位也使用劳务派遣，突破了法

律的限制。而且，由于劳务派遣公司的设立门槛较低，导致劳务派遣公司设立泛滥，客观上也造

成了劳务派遣的增加。二是同工不同酬以及不平等待遇的现象广泛存在。被派遣工在工资、社会

保险以及其他福利等方面与用工单位直接雇用的人员存在不平等待遇。实际用工单位并非被派遣

工法律上的雇主，也导致许多被派遣工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三是一些用工单位利用劳务派遣的

方式逃避雇主责任或者降低劳动标准，劳动者权利遭受侵害时难以获得救济。四是劳务派遣的大

量存在导致被派遣工分散，不易组织和加入工会，工会的作用较难发挥。 
  发展:提高门槛 严格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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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范劳务派遣，促进劳务派遣的健康发展，需要治标也需要治本，应完善立法，也应严格执

法。具体来说，可从以下几方面完善劳务派遣制度: 
  第一，提高劳务派遣公司的设立门槛。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只要有 50 万元的注册

资本就可以设立劳务派遣公司。这样的门槛显然过低，相当于变相鼓励设立劳务派遣公司。由于

劳务派遣公司经营的是人力资源的管理和服务，其经营好坏将直接影响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和利

益，因此，对劳务派遣公司的设立要求应较一般公司的设立条件更严格，甚至可以实行审批制。

例如，美国有十个州的法律要求劳务派遣公司在开业前必须向州登记，一些州对劳务派遣机构的

设立实行审批制，甚至劳务派遣公司的管理人员都必须接受政府的审批。此外，一些州对劳务派

遣公司的设立则有严格的资本要求。 
  第二，加强对劳务派遣机构的日常监管。劳动行政部门应当对劳务派遣公司遵守劳动法律法

规的情况进行日常的、重点的监察，督促其合法经营。鉴于现状，我国可以引入年度审查制度，

即劳务派遣公司每年必须向主管机构提供证明其已支付工资和参加法定社会保险的证据后才能

通过年度审查。美国一些州，如佛罗里达州法律规定，劳务派遣公司只有向主管机关提交已经履

行了有关工资、税收、工伤保险以及雇员福利支付义务的证据后，主管机关才能颁发劳务派遣机

构的初次和后续的许可。 
  第三，严格法律责任，特别是落实劳务派遣公司和用工单位的连带责任。《劳动合同法》规

定，劳务派遣单位违反法律规定，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承担连

带赔偿责任。但在实践中，用工单位往往免于承担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应进一步落实该规定，派

遣单位侵犯被派遣工合法权益的，实际用工单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特别是应承担被派遣工处于

其控制过程中产生的责任，包括工资、加班费用、安全和卫生、休假、就业歧视等雇主义务和责

任。 
  第四，促进劳务派遣行业的规模化和专业化经营。据统计，我国劳务派遣公司超过 2 万家，

普遍规模不大，经营不规范。而美国有 200 万一 300 万派遣工人，但美国 50 个州里大约只有 700
家劳务派遣机构从事劳务派遣服务。因此，应提高劳务派遣公司的设立门槛，控制劳务派遣公司

的数量，扩大劳务派遣公司的规模，打造若干全国性的劳务派遣机构，提高其竞争力，打破当前

普遍存在的“小作坊”的经营方式，提升整个行业的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促进该行业的健康发

展。 


